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98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 2010 年永嘉县工业投资工作月进度 

考核办法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:  

《2010 年永嘉县工业投资工作月进度考核办法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七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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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永嘉县工业投资工作月进度考核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深化工业项目“一联二挂四促”活动和推进“转作

风、优环境”活动，全力抓好工业投资各项工作，确保完成全年

25亿元工业性投资任务，努力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，结合《永

嘉县先进制造业基地考核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    一、考核对象 

    上塘镇、瓯北镇（永嘉工业园区）、桥头镇、桥下镇、乌牛

镇、沙头镇人民政府。 

    二、考核内容  

（一）工业性投资（50分） 

完成率（40分）：根据县下达的工业性投资任务，按完成率

得分。 

增长率（2分）：超过全县平均增长率的，每增一个点加0.5

分，最高加2分。 

月度完成率（8分）：根据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达的月度计

划，按完成率得分，最高不超过8分。 

（二）工业项目开工建设（25分） 

开工率（20分）：促开工项目，按年度计划全部开工建设的

得20分，部分开工建设的按完成率相应得分；没有工业项目开工

或竣工任务的乡镇，其该项得分按照全县该项基本分平均得分。根



- 3 - 
 

据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月度计划，按完成率得分，最高不超过5

分。 

月度完成率（5分）：根据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达的月度计

划，按完成率得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 

（三）工业项目竣工投产（20分） 

竣工率（15分）：促竣工项目，按计划全部开工建设的得15

分，部分开工建设的按完成率相应得分；没有工业项目开工或竣工

任务的乡镇，其该项得分按照全县该项基本分平均得分。 

月度完成率（5分）：根据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下达的月度计

划，按完成率得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 

（四）工业项目库建设（5分） 

做好促开工、促竣工工业项目库建设工作，每月1日、16日

及时上报建设情况（2分），项目存在问题及责任部门内容上报完

整的（2分），项目建设进度情况准确的（1分），由工业项目管

理办公室根据项目填报质量斟情给分。 

三、组织领导 

排名工作由工业项目“一联二挂四促”活动办公室负责，每月

排名一次，并将排名结果进行通报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考核办法  印发  通知  

抄送: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 年 7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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